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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黔西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遵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红花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六盘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贵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贵阳市南明区人民医院、盘州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洋、张敏、周光荣、姚永明、周彩霞、马云丽、方星、袁智、宋晓甜、安竹、

黄璐、刘跃辉、杨芳、徐瑶、祝继、范家诚、黄虹、赵应丹、蒲静、李志坚、王德、陈璞、田艾、刘燕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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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州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随访管理的工作方法、实施机构及作用、人员条件

和能力要求、随访管理的技术要求、资料管理的信息化和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下简称艾滋病病

例）随访管理工作。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社区组织的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艾滋病防治条例》（2019年修订）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访工作指南》（2016年版） 

《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20年修订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艾滋病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免疫缺陷病毒导致艾滋病的病原体。 

3.2  

艾滋病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由 HIV 感染引起的，以人体 CD4
+ 
T 淋巴细胞减少为特征的进行性免疫功

能缺陷，疾病后期可继发各种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综合性疾患。 

3.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HIV infected person 

感染HIV后尚未发展到艾滋病阶段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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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艾滋病病人  AIDS patient 

感染HIV后发展到艾滋病阶段的患者。 

3.5  

艾滋病病例  HIV infected person and AIDS patient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3.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primary health care institution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3.7  

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  follow-up management 

对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追踪调查，获取病例的相关信息，为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咨询检测、治疗关怀等。 

3.8  

CD4+T 淋巴细胞  CD4 positive T lymphocyte 

表达CD4分子的辅助性T淋巴细胞，是HIV感染的主要靶细胞。 

3.9  

病毒载量  viral load 

患者血浆(清)中HIV RNA的数量，属HIV核酸定量检测的指标，检测结果用每毫升血浆(清) 中HIV RNA

的拷贝数或国际单位来表示(CPs/mL或IUs/mL)。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HIV：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CD4：CD4
+
T 淋巴细胞（CD4 positive T lymphocyte） 

5 工作方法 

遵循“专人专管、保护隐私、随访服务面对面”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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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机构及作用 

6.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体实施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工作，应指定专人作为随访责任人，完成艾滋病

病例的健康宣传、抗病毒治疗及转介、CD4 细胞及病毒载量的采样送检、行为干预等工作，并网络上报

“个案随访表”等资料。见附录 A。 

6.2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当地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机构，负责技

术支持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制定下沉实施方案、日常管理、质量控制、

工作协调、技术支持、培训指导，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通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对应的权限，以

及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上报。 

7 人员条件和能力要求 

7.1 人员队伍 

7.1.1 人员要求 

7.1.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应配备随访责任人 1～2 人，可根据辖区内存活艾滋病病例数增加随访责

任人数。 

7.1.1.2  随访责任人为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一旦确定之后应保持相对稳定。 

7.1.1.3  随访责任人应取得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护士或乡村医生资格，并参加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组织的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专业培训且考核合格。 

7.1.1.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随访责任人应实行人员情况备案制度。 

7.1.1.5  随访责任人应签署“随访责任书”和“保密承诺书”，严禁泄露艾滋病病例的隐私信息。见

附录 B 和附录 C。 

7.2 能力建设 

7.2.1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辖区内随访责任人的业务技能培训。 

7.2.2 随访责任人每年应参加艾滋病病例随访管理业务技能培训。 

8 随访管理的技术要求 

8.1 下沉服务的关键技术 

8.1.1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得到艾滋病病例知情同意后，为其确定提供随访管理服务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排随访责任人对艾滋病病例开展随访管理服务。 

8.1.2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送来 CD4 细胞及病毒载量检测样本的检测，

并在完成相关检测后及时反馈检测结果。 

8.1.3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随访管理权限下沉至相关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并定期开展技术指导、核查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个案随访表”等相关信息的填报情况以

及相关档案管理情况。 

8.1.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随访责任机构，要明确随访责任人，并对每例艾滋病病例进行一年至少

2 次随访，宜在上、下半年各 1 次，并在随访工作完成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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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服务内容 

8.2.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每例艾滋病病例每年至少完成 1 次 CD4 细胞及病毒载量检测的采血和送

检，采血和送检应在 24 小时内完成，并在收到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反馈的检测结果后，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填写相关信息。 

8.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将 CD4 细胞及病毒载量检测结果告知艾滋病病例本人或其法定监护

人。 

8.2.3 基层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例发放抗病毒治疗药品时，应做好药品管

理，包括领药、发药、出入库登记、效期管理等工作。 

8.2.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配置合格的静脉采血专业人员，并提供安全的采血场所和用具，静脉采血

专业人员应按照静脉采血操作技术采集血样，避免发生职业暴露。如果发生职业暴露，应参照《艾滋病

病毒职业暴露处置程序》（国卫办疾控发〔2015〕38 号文件）立即处理。 

8.2.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集艾滋病病例行为学信息，了解其高危行为情况，评估其传播风险，为其

提供健康行为指导。 

8.2.6 根据艾滋病病例的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提供相关政策宣传和医学咨询，包括心理支持、

饮食营养、生活护理以及其配偶或固定性伴告知和 HIV 检测等指导，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结核诊

断治疗等转介服务。  

8.2.7 在随访过程中，如果发现艾滋病病例已经死亡，经过核实后在获得其死亡信息的 7 个工作日内

进行报告，并在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填写相关信息。 

8.2.8 对于拒绝随访、经多次随访仍无法联系的艾滋病病例，由随访责任人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

并上报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备案。 

8.2.9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协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拒绝随访或经多次随访仍无法联系的

艾滋病病例进行核查和追踪随访。 

9 资料管理的信息化和安全 

9.1 信息化管理 

9.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为随访管理工作配备至少 1 台电脑，电脑应配备办公软件、正版杀毒软件，

具有报表统计、报告撰写等功能，电脑应连接网络，并能接入和使用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  

9.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确保艾滋病病例的健康信息安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中保护个人健康信息安全的要求进行管理。 

9.2 资料管理 

9.2.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为随访管理的所有艾滋病病例建立健康档案，按照“一人一档”进行管

理，存档资料包括“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证结果告知书”、“个案随访表”、CD4 细胞及病毒载量检

测结果报告单原件或复印件、医学转介卡、配偶或固定性伴 HIV 检测结果报告单等相关资料。 

9.2.2 归档管理的个案随访表，如为纸质填写或打印的随访表需由随访责任人在随访表相应位置手写

签名并注明签名日期；如为电子档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规定，应有电子签名。 

9.2.3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定期核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国家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填写

的信息以及相关档案，确保网络上报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9.2.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含有艾滋病病例个人信息的纸质档、电子档案资料，与其

他资料分开单独存放，并采取加密措施，保存期限至艾滋病病例死亡后 3 年。 

 



DB52/T 1536—2020 

5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个案随访表 

表 A.1  个案随访表 

卡片编号：□□□□□□□□□□□□□□□□□□□□ 

随访状态： □随访（第____次） （当前是否羁押： 是   否）□失访（原因：□外出  □拒绝随访  □羁押  □转入

时地址不详.此次随访结束） □查无此人（以后无需随访）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患儿家长姓名：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   性别：□男    □女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住地址（详填）： ________省________市________县________乡（镇、街道）__________村______（门牌号） 

病程阶段：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确诊日期：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否已死亡：□是（死亡日期：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死亡个案随访到此结束）□否（跳至下一栏） 

主要死因：□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     □艾滋病无关疾病死亡      □非疾病外因死亡(自杀、吸毒过量、损伤等) 

□无法判定 

是否为母婴传播病例：□是，其阳性母亲有效证件号：□□□□□□□□□□□□□□□□□□□□   □否 

目前是否有配偶？   □是          □否 

如果回答“是”，自上次随访以来配偶变更及配偶间性行为情况： 

□配偶未变更，有性行为   □配偶未变更，无性行为  □配偶发生变更，有性行为  □配偶发生变更，无性行为 

    当前配偶感染状况：□未查/不详  □阴性  □阳性  □检测结果不确定   

若已检测，检测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若当前配偶感染状况为阳性，其有效证件号为：□□□□□□□□□□□□□□□□□□□□ 

目前是否有固定性伴？ □是            □否 

如果回答“是”， 异性固定性伴，有____个，本年内____人已检测； 

同性固定性伴，有____个，本年内____人已检测。 

过去 3个月，是否每次发生性行为都用安全套：   □是      □ 否      □未发生性行为 

如果回答“否”，在最近 3个月有______人与您有过性行为？  

过去 3个月，是否每次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都用安全套： □是   □否  □未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 

本次随访是否出现以下结核病可疑筛查症状：    

咳嗽、咳痰持续 2周以上   □是□否      反复咳出的痰中带血     □是□否 

反复发热持续 2周以上     □是□否      夜间经常出汗           □是□否 

否无法解释的体重明显下降 □是□否      经常容易疲劳或呼吸短促 □是□否 

淋巴结肿大               □是□否 

过去 6个月是否接受过结核病检查：□是（□肺结核 □肺外结核  □未患结核  □结果不清楚）    □否 

目前是否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是（抗病毒治疗编号：□□□□□□□□□□□□□） □否 

自上次随访以来，做过 CD4
+检测____次（最近一次 CD4

+检测结果：______个/μl；检测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检测单位__________________） 

随访实施单位：_____________ 随访人员：___________ 随访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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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个案随访表”填表说明 

卡片编号：由网络报告系统自动生成，与传染病报告卡一致。通过系统自动打印“个案随访表”或直接将

网络自动生成的编号抄写至此处。 

随访状态：在相应的内容前打√。若选择“随访”，应填写随访次数，同时必须选择其当前是否羁押。选择

“是”指目前仍在羁押场所内羁押；选择“否”指目前非羁押或既往羁押本次随访时已释放。“失访”

是指在既定随访期，感染者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被随访到，随访人员无法了解他们的状况。选择“失

访”后必须选择其失访原因，“外出”、“拒绝随访”、“羁押”和“转入时地址不详”只能选其一。“外

出”指随访期间通过感染者本人、家属或知情人告知其不在本地；“拒绝随访”指感染者本人由于

种种原因不愿接受本次随访；“羁押”指感染者因目前在羁押场所内羁押而无法随访到；“转入时

地址不详”指在转介的过程中，转出地随访人员未详细填写转入地址。若本人未随访到，但通过

知情人或电话随访等方式可获得其有关信息，完成随访内容，则不属于“失访”。对于暂时未找

到但非“查无此人”的感染者，每到既定的随访日期仍应进行随访。“查无此人”指首次随访时通

过多种途径调查核实被随访人提供的姓名、现住地址、户籍地址和联系电话均为虚假信息，无

法联系到被随访人的情况。若首次随访状态确定为“查无此人”，此后无须继续随访。 

患者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现住地址：五项内容可按照“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个案随

访中相关信息进行填写，如有变更需及时更正或补充。 

患者姓名：根据感染者身份证或户口簿登记的姓名填写，如感染者为 14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应填写

其家长的姓名。 

性别：在相应的内容前打√。 

身份证号：根据感染者身份证填写。 

联系电话：每次随访都必须询问其变动情况。应填写感染者本人同意提供的个人、家庭、亲戚朋友或单

位电话号码。 

现住地址：每次随访都必须询问其变动情况。应填写感染者目前实际居住并能够随访到的详细地址，可

以是家庭住址，也可以是临时住址，如医院、租住的民房或宾馆。若为临时住址，还应填写其

他长期居住的现住地址，或询问其迁移动向并记录于备注中。 

病程阶段：根据《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标准》（WS 293-2019），在随访时按实际已诊断情况选

择。“艾滋病确诊日期”在随访时首次被诊断为艾滋病病人的情况下填写。 

是否已死亡：若已死亡，填写实际死亡的公历日期。 

主要死因：按法定死因确定机构或部门（如医院、公安部门等）确定的死亡原因填写，如无上述依据，

按随访时了解死亡相关信息填写。只有在“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该病例的疾病名称为

“艾滋病”时，主要死因才能填写为“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 

是否为母婴传播病例：如果是，将其阳性母亲有效证件号如身份证号等填写进去。 

目前是否有配偶：本次随访时配偶的情况，有配偶选是，无配偶选否。 

自上次随访以来配偶变更及配偶间性行为情况：根据上次随访至本次随访之间配偶实际变更情况和配偶

间发生性行为的情况填写。 

当前配偶感染状况：目前如果有配偶时填写此项。根据感染者配偶检测信息，在相应选项前打“√”。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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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为阳性，需填写配偶卡片编号。 

若已检测，检测日期_____年___月___日：当前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状况填写了“阴性、阳性、检测结果不确

定”后，需要填写该次检测的具体日期。 

目前是否有固定性伴：本次随访时固定性伴的情况，包括同性和异性固定性伴，有选是，无选否。如果

选择“是”，要分别填写异性固定性伴数和同性固定性伴数及本年内已进行艾滋病检测人数。 

过去 3 个月，是否每次发生性行为都用安全套：指感染者过去 3 个月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包

括婚内、婚外）。如果过去 3 个月未发生过性行为，选择最后一项。 

过去 3 个月，是否每次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都用安全套：当配偶/固定性伴变化情况选择“既

往有配偶/固定性伴且配偶/固定性伴未变更”、“既往有配偶/固定性伴但配偶/固定性伴已变

更”或“既往无配偶/固定性伴，现有配偶/固定性伴”三项中任一项，且“过去 3 个月，是否

每次发生性行为都用安全套”选“是”或“否”时填写本选项。 

本次随访是否出现以下结核病可疑筛查症状：询问感染者关于结核病可疑筛查症状的 7 个问题，并根据

其回答填写“是”或“否”。 

过去 6 个月是否接受过结核病检查：根据感染者接受结核病检查的实际情况选择。若接受过结核病检查，

应在后面的括号内选择实际的检测结果。 

目前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根据本次随访时感染者是否正在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实际情况

选择。选择“是”，则必须按要求填写 13 位抗病毒治疗号；如果选择“否”，则必须填写是否有意

愿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自上次以来 CD4+检测情况：根据是否接受过 CD4
+T 淋巴细胞检测的实际情况填写，并填写相应的检测

日期。检测日期指做 CD4
+T 淋巴细胞检测的实验室检测日期，而非采血日期、报告打印日期或

报告签发日期）。并填写相应的检测单位，填报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即可。 

随访实施单位：负责随访调查和填写“个案随访表”的单位。 

随访人员：实施随访调查和填写“个案随访表”的随访人员姓名。 

随访日期：完成随访调查并填写“个案随访表”的日期。 

备注：对于随访表中一些特殊情况或需要特别说明的内容，填入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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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随访责任书 

表B.1 随访责任书 

（随访人员） 

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为做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简称艾滋病病例）的随访管理工作，减少感染

艾滋病病毒造成的伤害和进一步传播，及时、有效地为艾滋病病例提供关怀、支持和服务，落实随访管理工作，随访实

施单位与随访人员特签订本“随访责任书”。 

在实施随访工作中，随访人员应履行以下职责： 

1. 遵守国家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国家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 

2. 参加随访人员相关培训，掌握艾滋病随访相关信息和技能。 

3. 按随访工作要求，如期完成随访并填写和上报“个案随访表”。 

4. 提供 CD4
+T 淋巴细胞检测服务，采集血样送到指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进行 CD4

+T 淋巴细胞检测。 

5.协助完成感染者配偶/固定性伴告知和定期 HIV 检测。 

6. 提供相关咨询和干预服务，包括艾滋病相关知识咨询，发放安全套，提供同伴教育、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清

洁针具交换、母婴阻断等信息。 

7. 提供生活救助信息。 

8. 提供当地各种医疗服务信息，并协助完成相关的医学转介服务，特别是抗艾滋病病毒治疗。 

9. 按照国家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随访对象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随访实施单位（盖章）：  

随访实施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随访人员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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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保密协议书 

表C.1 保密协议书 

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予

以处罚。随访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

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以及辖区内艾滋病疫情等相关信息，均属于本协议保密的内容，随访人员应

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随访执行单位与随访责任人就以上保密内容达成如下协议： 

随访人员保证：（1）除因工作需要并得到随访实施单位的指示外，不得以直接、间接口头或书面等形式向任何无关

个人或单位提供保密信息； 

（2）不得复制或公开包含这些信息的文件或拷贝； 

（3）保管具有这些信息的电子文档时，应采取合理的加密措施，不得在与工作无关的其他设备上拷贝、存储和使

用这些信息； 

（4）保管具有这些信息的纸质文件时，需放置于专用位置并上锁，不允许与病例随访管理工作无关的人员借阅；

（5）离职或岗位调动后仍不得泄露任何保密信息。 

如因随访人员的主观故意或过失造成保密信息泄露的，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其本人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及随访

实施单位有权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卫生行政部门、随访执行单位和随访责任人各执一份。 

 

卫生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随访执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随访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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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常规 CD4+T 淋巴细胞检测的样品采集、运输和接收及保存 

D.1 样品采集 

D.1.1 选择合适的抗凝剂，用于流式细胞仪免疫表型检测的抗凝剂：K2EDTA、K3EDTA、酸性枸橼酸葡

萄糖溶液（ACD）或肝素抗凝。 

D.1.2 抗凝管的准备和标记：选择含有抗凝剂的2 ml采血管作为血样采集管。应保证采血量达到但不

超过抗凝管容积的水平，以保证抗凝剂的最终有效浓度。尽可能采用真空管，避免使用注射器采集血样。

在采血管上注明样品编号、采集日期等信息。 

D.1.3 采血时间：鉴于CD4+T淋巴细胞数日间自然变化的个体差异，每一病人采样时间应尽可能集中在

某个相同的时段，例如每次采样时间均在上午或均在下午。 

D.1.4 采样量：采集静脉血2ml，若婴儿采样较为困难，采集0.5 ml～1 ml即可。 

D.1.5 样品混匀：采集的静脉血注入抗凝管后，立即握住试管两端轻轻垂直颠倒混匀6～8 次，使血液

与抗凝剂充分混匀，防止血液凝固。 

D.2 样品运输 

D.2.1 运输感染者样品至检测地点应符合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可感染人类的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 

D.2.2 在室温（18 ℃～25 ℃）运输样品，避免极端温度（结冰或大于37 ℃）。高温季节，需用隔热容

器盛装样品，并将其置于有冰袋和吸热物质的容器中。 

D.2.3 血液样品运送时应采用三层容器对样品进行包装，随样品应附有与样品唯一性编码相对应的送

检单。送检单应标明受检者姓名、样品种类等信息，并应放置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容器之间。 

D.3 样品接收及保存 

D.3.1 专人接收样品，检查样品质量、数量并核对标识。 

D.3.2 溶血、凝血或结冰的样品应视为不合格样品，超过检测允许时间的样品不可检测。 

D.3.3 用于CD4+T淋巴细胞检测的全血应保存在室温，48 小时之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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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艾滋病病毒载量检测的样品采集、处理、运输和接收及保存 

E.1 样品采集 

E.1.1 采样器材：一次性抗凝真空血管、持针器、蝶形针等。 

E.1.2 抗凝剂：K2EDTA、K3EDTA、枸橼酸钠（ACD）。 

E.1.3 采样管的标记：在采血管上注明唯一性样品编号、采集日期等信息。 

E.1.4 采样量：采集静脉血8 ml～10 ml，采集的样品量应与定量采血管的刻度要求一致，避免血液凝

固或稀释。 

E.1.5 样品混匀：采集的静脉血注入抗凝管后，立即握住试管两端轻轻垂直颠倒混匀8～10 次，使血

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匀。 

E.2 样品处理 

E.2.1 在采血后6 小时内离心样品，室温下使用离心力为800 g～1200 g(1500 rpm～3000 rpm)离心    

10 分钟后，吸出血浆，分装到无菌的聚丙烯螺口冻存管中，并注明分装时间，冻存管应提前贴好耐冻

的样品编号标签。 

E.2.2 血浆样品不能灭活。 

E.3 样品运输 

E.3.1 运输感染者样品至检测地点应符合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可感染人类的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 

E.3.2 血液样品运送时应采用三层容器对样品进行包装，随样品应附有与样品唯一性编码相对应的送

检单。送检单应标明受检者姓名、样品种类等信息，并应放置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容器之间。 

E.4 样品接收及保存 

E.4.1 专人接收样品，检查样品质量、数量并核对标识。 

E.4.2 保存条件：根据血浆检测时间而定，4 天内可在4 ℃暂时保存，3 个月内应冻存于-20 ℃以下， 

3 个月以上应置于-70 ℃以下。 

E.4.3 样品管破损造成样品溢出、出现明显溶血、凝血的样品不宜作HIV病毒载量检测。 

E.4.4 血浆样品冻融不应超过3 次。 

E.4.5 防止样品变质、泄露及污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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